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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98.1.7 97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
一、依據本校「兼任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」相關條文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各學術單位遴聘兼任教師時，應考慮其學術專長及工作經驗，須符合授課課程。
三、本校聘任兼任教師之員額，以全校專任教師人數三分之四為上限(若因減班系所師資計算發生困難，則不在此限)。
四、兼任教師授課時數，合併計算原則上以每週不超過八小時為上限。
五、兼任教師送審前須累計於本校任教滿二學期以上，方可向科教評會提出送審申請。
六、兼任教師遴聘程序如下：
　　(一) 依各學術單位課程概況，確定擬聘兼任教師員額。
　　(二) 各學術單位須先審核候選教師之任用資格，再將適合人選提送科教評會評選確定兼任教師人選，並製作擬聘兼任教師名冊。
　　(三) 各學術單位將擬聘兼任教師名冊送交教務處課務組、人事室審核。
　　(四) 教務處課務組審核通過後，由人事室彙整各學術單位之擬聘名冊，提送校教評會評審。
　　(五) 經校教評會評審通過者，提請校長同意聘任人選後，由人事室製作並致發聘書。
七、各學術單位提送擬聘兼任教師時，應備齊下列資料送人事室：
    (一) 學術單位教評會記錄。
    (二) 擬聘名冊。
    (三) 兼任教師最高學歷及工作經歷證書影本。
    (四) 教師證書影本(未送審者免)。
    (五) 其他參考資料或文件。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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